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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信托会计之应计制与现金制选择

董 旭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会计学院 北京 100070）

【摘要】信托行业近几年在我国快速发展，信托项目的资金投向也越来越广泛。按信托主体的不同，信托项目

可分为私益信托和公益信托，私益信托更强调收益性和分配性，应引入应计制核算，而公益信托更强调公益支出，

应保持现金制核算。本文在对信托会计相关文献进行梳理的基础上，探讨了信托会计的原理和核算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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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 2001年公布的《信托法》中对“信托”定义如下：

指委托人基于对受托人的信任，将其财产权委托给受托

人，由受托人按委托人的意愿以自己的名义，为受益人的

利益或者特定目的，进行管理或者处分的行为。可见，信

托是基于一种契约关系，将受托人与委托人的权利义务

予以界定，并按照约定将财产管理结果给付给受益人。

从信托的本质来看，该种方式更像是一种受托资产

管理。而根据委托人委托资产管理的目的不同，信托也分

为公益信托和私益信托。公益信托是指委托人将一定数

目的财产交付给受托人，用于捐赠、赈灾或其他特定的公

益用途，受托人的义务就是按照委托人的指示保管并处

分该财产，确保该财产能被合理使用，并受到信托监察人

的监督。而私益信托则是委托人将一定数目的财产交由

受托人，由受托人代为管理财产，实现财产的保值增值并

将获得收益按信托合同支付给指定的受益人。由于公益

信托与私益信托的信托设立目的不同，资金投向与使用

也不同，所以，信托会计核算制度的选择必须要按照公益

信托与私益信托分开探讨。

一、我国信托行业的现状

我国的信托行业几经起伏，2007年信托行业的整顿

使信托市场发展进入了快车道。信托公司由 2007年的 50
家成长到2011年的64家，受托资产规模从2010年的3.08
万亿增长到2011年的4.80万亿，增幅高达56%。具体的产

品内容，包括私募信托、房地产信托、资产证券化和企业

年金，产品形式有短中期贷款、股权质押、证券投资、组合

应用等，信托形式有集合信托、单一信托以及财产权信

托，信托资金投向更是涉及各个行业的多家企业。但这其

中公益信托项目仍有不足。

目前仅仅在信托法中规定了公益信托的范围和内

容，尚未形成相应的公益信托管理办法。不过在实务中已

经有相关公益信托的雏形，如2008年西安信托（现更名为

长安国际信托，下同）发行的“西安信托·5.12抗震救灾公

益信托计划”，信托资金用于陕西地震灾区受损中小学校

校舍重建，或者援建新的希望小学等公益项目。

二、信托会计相关文献综述

由于我国信托行业发展较晚，信托会计相关研究还

较少。早期主要集中在信托会计实务和信托审计上。罗志

华、杨林枫（2003）阐述对信托会计原则的理解就是监督

作用，做到自有资金和各个信托项目资金需要单独核算，

单独记账。之后常叶青（2003）提出了信托会计特有的五

大要素及其之间的会计恒等式关系；明确了作为会计核

算根本的信托会计四大假设，并据此进行细化，明确信托

会计的科目设置体系（常叶青，2004）。李放之、栾甫贵

（2005）提出因为信托受益人只关心实际收益，而不会关

注信托项目真正的盈利和盈利归属期，所以在信托会计

发展初期，为避免委托人产生账面盈利但没有分红的误

解，信托会计应该以现金制为主。同时他还强调，信托项

目如果仅靠信托公司的内审部门执行监督作用，则难以

发挥好监督的效果。

随着 2005年财政部《信托业务会计核算办法》的出

台，信托会计相关研究转向的对信托的监管上。树友林

（2009）将研究重点放在商业信托上，他强调要从监管制

度层面和监管文化层面两个方面，重新构建对商业信托

会计的监督体系。

近几年随着公益信托产品的兴起，学者们对公益信

托法律制度进行了广泛探讨。胡卫萍、杨海林（2012）认为

要修改《信托法》，明确公益信托的原理，承认公益信托的

地位，同时制定进一步的公益信托操作规则，使公益信托

尽快实现“有法可行”。徐孟洲（2012）认为公益信托的设

立环节就存在诸多问题，应从行政性质的设立许可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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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变为非行政性质的设立登记模式。

三、信托会计的原理

1. 信托会计的意义。无论是公益信托还是私益信托，

信托会计的意义在于保证委托人的资源用于信托合同规

定的限定用途，落实受托人的受托责任和管理基金的业

绩，为财务管理和会计核算提供了一种特殊的会计核算

模式，适合于对限定用途资源的核算。

2. 信托会计的监控重点。按照公益信托和私益信托

的不同，信托会计监控的重点也有所侧重。对于公益信

托而言，主要监控信托资金的保管与支出。确保公益信

托资金安全以及每笔信托资金支出符合信托设立目的，

且用于公众利益支出。

而私益信托由于涉及资产的保值增值，监控的重点

还增加了投出资金的监控和收益分配的监控。确保各项

私益信托的收益真实完整，受托人勤勉尽责，为委托人

争取信托财产的最大利益。私益信托的委托方与受托方

以信托合同为依据，这种私人理财形式不同于涉及公众

利益的公募基金，如果双方在信托合同中未约定审计事

项，则在项目过程中无需审计的介入。同时按照大部分

信托合同条款的约定，信托获得收益后，受益人只能按照

本金大小获得固定比率的收益，而如果有超出部分则归

信托公司所有，所以受益人不会关心信托项目真正盈利

多少。这就需要信托会计发挥更强的监督职能，明确各个

信托项目的实际收益，自有业务与信托业务混淆，不能将

不同信托业务之间也不能混淆。

3. 信托会计的核算规范。信托会计核算规范的制定

应符合信托会计的监控重点。由于信托的委托人可能是

政府和非营利组织，也可能是公司等营利组织，同时受托

人主体可能管理不止一笔信托资金，这就需要信托财产

与受托人自有财产分开管理，并将不同项目的信托财产

分开管理。除经过委托人同意，严禁各信托项目之间进行

资金拆借。委托人可选择对信托项目进行审计，审查信托

项目资金的往来情况，受托人职责的履行情况。

信托会计的主要核算规范有：①不同的信托项目应

建立单独的资金账户与核算账户。②信托公司自营业务

与信托业务的财会部门应予以分开。由信托业务的财会

部门负责信托项目会计核算，取得并保管财务原始凭证，

编制信托项目的财务报表与信托项目履行报告书。③按

照信托合同的约定，分配当期信托项目收益。④办理信托

项目内部资金划转，财产转让等手续。⑤应委托人要求，

办理商业信托受益权变更与转让等手续。

四、信托会计的核算基础

1. 私益信托会计核算逐渐需要引入应计制。私益信

托会计在相关业务中主要以现金制为基础，因相关信托

业务投资范围小，存续期间 1~2年居多，以实质性的信托

贷款为主，资金使用人按期偿付利息到期还本，信托委托

人按期收取信托收益，故在实务中较少涉及利息的计提

和应收账款的计算。但对于以证券投资形式发起的信托

或者期限较长的贷款类信托，辅之以必要的应计制十分

重要。

上表是基于私益信托的两个案例，案例一是证券投

资类信托项目，由于预期投资证券标的收益性难以预知，

该信托项目到期收益率也难以预知。如果是投资债权类

证券，需要信托会计以应计制为基础，采用摊余成本和实

际利率法对债权类证券收益进行期限分摊，以正确计算

持有期间收益。

而案例二虽然是信托贷款，持有到期收益率也确定，

但由于持有期限不同收益率也不同，受托人只能按照A类

受益权每期满 24个月，按标准（1）的预期收益率支付收

益，而持满 36个月才按标准（2）的预期收益率补足差额，

这其中就存在收益分配的时间差问题，因此对于这两类

信托项目应当适当采用应计制。

2. 公益信托会计核算应采用现金制。公益信托会计

理论上应采用现金制，着重控制信托财产及其收益是否

用于设定的公益目的，不用考虑信托财产所产生孳息的

收益期分配问题。除了将委托人的资金本金用于公益事

业（也称本金受益信托）外，还有用委托人的部分本金收

益（也称收益受益信托）或受托人的托管费用于公益事

业。而这种模式附带了私益信托的利益，即信托财产在按

照信托合同约定分配给信托受益人后，剩余财产才用于

公益事业，该模式称为慈善性剩余信托，但该信托项目在

法律上不能称为公益信托。

后表是关于公益信托的两个案例，案例一是法律意

义上的公益信托，信托会计采用现金制加强对资金收付

私益信托案例

信托名称

信托机构

信托存续期

发行日期

投资方式

资金去向

信托受益人收
益分配标准

案例一

平安财富·君恒稳健二
十九期

平安信托

120月

2013年5月

证券投资

采用衍生金融工具，参
与全球金融市场的投
资，既可以投向固定收
益证券，也可以加入其
他的信托计划，剩余资
金投入境外的票据

不确定

案例二

水井坊优质债权贷款项目
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中铁信托

36月

2013年3月

信托贷款

向成都铸信集团贷款，以使成
都铸信完成收购水井坊公司
对成都债权聚锦商贸公司的
债权。

A类：
（1）持有时间≥24个月

9.8%（本金在100 ~ 299万）
10.8%（本金在300万以上）

（2）持有时间=36个月
10.5%（本金在100 ~ 299万）
11.2%（本金在300万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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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管理，而原信托本金所产生的孳息也用于公益事业，因

此不涉及信托受益人利益分配问题，也无需按照每个核

算年度确认信托收益的归属期。其成立的目的就是追求

透明与公益，以顺利地实现资金的使用。

而对于案例二，不属于我国法律上的公益信托，但目

前此类信托的资金投向本质上仍是贷款类的信托，同时

信托受益人的预期收益不会按照投资本金大小产生变

动，所以仍可以采用现金制进行信托会计核算。

五、研究结论

信托行业是现代金融行业四大支柱之一。但由于我

国信托行业特殊的历史背景，信托行业法律制度尚不健

全，需要信托会计发挥更多的监督职能。同时随着信托项

目投资标的范围的扩大，公益信托项目的产生，原有信托

会计核算制度已不适应新环境下信托会计的核算需求，

因此，信托会计的监控目标以及信托会计的核算体系都

需要按照私益和公益信托分别制定。

建议如下：一方面修改《信托法》，细化公益信托的具

体内容，同时明确以剩余财产权用于公益事业是否可以

成为公益信托。另一方面修改现行《信托业务会计核算办

法》，区分公益信托和私益信托，并对证券投资类信托的

核算参照《证券投资基金会计核算业务指引》进行修订，

以便发挥信托会计应有的监督作用，实现信托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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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益信托

信托名称

信托机构

信托存续期

发行日期

信托预计规模

公益财产范围

资金投资取向

资金捐赠去向

信托受益人
收益分配标准

案例一

西安信托·5.12 抗震救
灾公益信托计划

西安信托

36月

2008年

1000万

本金（本金受益信托）

无

陕西地震灾区受损中
小学校校舍重建，或者
援建希望小学等

没有对外投资收益，不
向投资者分配收益

案例二

中信开行爱心信托

中信信托

10月

2008年8月

10亿

剩余收益（慈善性剩余信托）

国家开发银行信贷资产

中国宋庆龄基金会

4.5%~ 4.7%

一、汽车融资租赁的主要模式

汽车融资租赁是指出租人根据与承租人签订的汽车

融资租赁合同，向承租人指定的供应方（汽车制造商或经

销商）购买合同规定的车辆并交付承租人使用（或者由供

应方直接向承租人提供车辆），并以承租人支付租金为条

件，在合同结束的时候将该车辆的物权转让给承租人的

租赁方式。汽车融资租赁的主要运作模式有两种：

1. 直接融资租赁方式。在该模式下，融资租赁公司根

据汽车使用方（承租方）的要求采购汽车，汽车生产厂家

或经销商（出卖方）将购买汽车的增值税发票开给融资租

赁公司（出租方），融资租赁公司和承租方签订融资租赁

合同，将汽车租赁给承租方使用并收取租赁费。这种模式

主要适用于不上牌汽车。由于不上牌汽车业务范围受限，

因此该模式在汽车租赁业务中所占比重较小。

2. 融资性售后回租方式。在该模式下，承租方将从汽

车生产厂家或经销商（出卖方）购买的汽车以融资为目的

“营改增”后汽车融资租赁业的

涉税困境及处理建议

栗艳玲

（郑州大学西亚斯国际学院商学院 郑州 450004）

【摘要】汽车融资租赁业务属于有形动产租赁的一种，是“营改增”的试点范围，由于汽车上牌业务的特殊性，

融资租赁公司无法享有进项税抵扣的权益，而计算销项税时又不能扣除收回的本金，使得汽车租赁公司整体税负

被拉高。本文在对汽车融资租赁的主要模式进行介绍的基础上，探讨了相关税务处理问题。

【关键词】汽车融资租赁业 售后回租 融资租赁 增值税 营改增 进项税抵扣




